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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族礼俗及其教育价值的调查报告 

田 夏 彪 （2008级博士研究生） 

白族礼俗作为白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各种外显的仪式活动体现和延续白族文化的精神血

脉，成为一种有形的教育载体，潜移默化地启迪着人们对自然、生命、物质、生活的思考，牵引

出白族社会生活的“和谐之道”。 

一、白族礼俗述略 

   白族礼俗名类较多，涉及到白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本主崇拜活动、祭祖活动、祭农活

动、婚嫁活动、丧葬活动等等，这些活动都有一定的仪式，在每种仪式中又存在着不同“分类组

织”的规则。可以说，白族礼俗是一个“礼俗的系统”（包括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和“系统的礼

俗”（礼俗内部指涉的多样性）。而这恰恰表明白族礼俗对人们社会生活所体现出来的礼俗教育

的系统性、自觉性，更能展示白族礼俗的教育价值，从中也可以返观现行制度化教育的工具性弊

端。 

   元人郭松年在其《大理行记》中说“大理之民……其宫室、楼观、言语、书数，以至冠、婚、

丧、祭之礼，干弋战阵之法，虽不能尽善尽美，其规模、服色、动作、云为，略本于汉，自今观

之，犹有故国之遗风焉。”从此叙述中，我们知道白族的“冠、婚、丧、祭之礼”受汉文化影响

很甚。实至今日，这些礼俗经过白族世代先民的改造，成为具有民族特色的白族礼俗。 

（一）诞生礼俗 

白族的诞生礼较隆重，吸收了古代汉族冠礼的一些内容。在白族乡村，某户人家生下婴儿后，

会在大门一侧悬挂一面新红纸裱糊的竹甑底，上挂一只新红纸裱糊的空瓶子。门口有了这些悬挂

物，一是为了向外人报喜，告诉村人这户人家刚刚生下婴儿，二是为了提醒孕妇、孕妇的丈夫或

当年死去父母亲的人到此止步，不得入内。显然，悬挂物及规则是有象征意义的，红纸表示喜

庆；甑底表示圆满幸福，白语中“甑”与圆同音，甑底又是圆形；瓶子则表示和平安详。而对孕

妇、孕妇丈夫或死去父母的人禁忌，是一种在村人心理的“潜意识”规则，避免破坏“喜气”的

氛围。 

小孩出生后，第一个来到家里的人叫“头客”。头客来了，主人家会热情请头客吃一大碗“红

糖鸡蛋汤圆”。吃毕，主人会诚心连问头客：“吃饱了吗？”头客连声回答：“饱了，饱了，一

辈子饱福饱禄。”据说头客的身份、地位、才智、性格、职业怎样，新生儿长大成人后也就怎

样。读书人、手艺人、有职位的人和事业有成、生活富有的人成为头客，主人当然很高兴。但那

些穷人、乞丐、无赖支流偶尔成了头客，也仍会得到善待。白族地区，人们认为既然过多的苦

难、罪过已被这些人承担，那么婴儿在以后的道路上也就不会遇到什么困难。因此，白族地区有

些人家还专门请乞丐或请穷学生，穷光棍为新生儿取名。不管头客身份如何，都能受到客气认清

的招待，这业说明在人们的心目中，小孩诞生是一件大喜事，不能有与此相反的想法和做法。 

婴儿出生后3天，家人要包婴儿在院子中央去看看天，看看地，来回走动几圈，说这是让婴儿



见见世面，认识天地。为了希望婴儿健康成长，在给婴儿穿第一件衣服前，拿衣服先给狗披身，

再给婴儿穿上。这件衣服就叫狗皮衣。穿上狗皮衣，婴儿就无病无灾，像狗一样愉快活泼、健康

顺利地成长。 

婴儿满月，标志着新生婴儿到了一个重要的生命阶段，有关的祝福活动更加忙碌。要给婴儿剃

头，剃头时在脸盆里放银器、剪刀和镜子，表示生气弥漫，除病辟邪。剃去的头发要谨慎收藏。

剃过头后，婴儿似乎通过了一个新关口，有关的大多数禁忌也就不再生效。婴儿满月当天，家长

要道本主庙、娘娘庙烧香致谢，乞求继续得到本主、送子娘娘、天花娘娘的庇护。这个活动叫

“求满月神”满月当天傍晚，要“请满月客”。邀请亲戚朋友邻居，欢欢喜喜地祝福婴儿健康成

长。 

“请满月客”虽使祝福的活动达到高潮，但有关的活动却尚未结束。是年的火把节，生小孩的

人家要负责砍火把杆、扎火把、竖火，夜晚点燃火把后，要请全村人喝白酒、吃炒蚕豆、瓜子、

糖果等。在熊熊燃烧的火把照耀下，在如潮的欢声笑语中，全村人把他们浓浓的情意、深深的祝

福送给新生婴儿们，祝贺他们的生命象火把一样火焰腾腾，照破黑暗、驱散邪魔，给全村带来光

明、温暖和欢乐。 

（二）丧葬礼俗 

人从诞生来到世界，开始了人生的历程，诞生之礼是对新生命的礼赞和祝福。与诞生礼俗一

样，白族丧葬礼俗也十分隆重，并以另一种形式表达着人们对人生的理解。白族的丧事活动是一

个有序系统，由在世之时、死亡之际、死亡之后的一系列活动事件构成，各个环节都隐含着白族

人民对死亡和生命的人生价值观。 

“寿房”。白族地区，家庭成员在父母到了一定年岁后（五六十岁），都会为其准备寿房

（棺材）。在寿房的选材（木质）和制作（尺寸）上，子女都会征询父母的意见或者在其默许下

进行。寿房做好后，一般存放在楼上的厦空里，用席子、布块、稻草等裹好保护起来。与此同

时，白族老人在其生活中，常常会珍藏一些自己喜爱的物品，并向家人特别是小孩说明死后要与

自己一起埋葬。而同样，家人也会向父母说及把家里某些东西在他“归西”（死亡）时“送与

他”。这些事情，是在白族地区人们生活中自然发生的，人们并不“忌讳”。 

“探望”。 白族老人生病后或在其生命最后阶段的日子里，村寨里大部分家庭的长者（可携

带小孩）以及外村寨病人的亲戚朋友都会去探望病人，嘘寒问暖，既有对病者的问候，也有对病

人家属的安慰。如，探望者会向病人表达他的儿女成家了，又有孙子，他们能干懂事，家里什么

都好，你（病人）没有什么可再要的了，以此告慰病人。而对于病人家属，探望者会告知他们，

父母（病人）要什么，你们一定要满足他，现在他年纪大了要“回家”，你们不要过度悲伤。

“探望”的进行，气氛显现出一种非常“缓和平静”之态。 

“接气”。当病人处于弥留状态时，家人会将病人的床铺搬进堂屋，同时也将寿房搬入堂屋，

当着老人的面收拾好寿房。儿孙们围做老人床头，把老人背靠自己的胸膛抱在怀中。接着给老人

喂“银气”（含银质的花蕾状的制品），让老人在自己热乎乎的怀中去世，这叫“接气”。白族

老人死时，如果没有亲人接气，视为最对不起老人的事情。 

“边西”。“边西”，即问吊的意思。老人去世后，家人悲伤恸哭，邻里听到哭声，纷纷来



“边西”。“边西”一般由成年妇女和老年男子前往，带上几斤大米送去，以表示对死者家庭的

资助。同时向死者家属征询需要什么帮助，表明自己愿尽力支援。此外，白族家里有人去世，会

立即派人向本家族和远处亲友报丧，把送葬的准确日子报告亲友。 

出丧。出丧日，帮忙的人清早就纷纷到来，并带来劳动工具。挑水、烧火、洗菜、淘米、煮

饭、招呼客人，以及登记祭礼等，都是成年男女自报承担。烹茶端茶、借家具、扫地抹桌，常由

青少年分担。待过客后，老人们都被招呼在一起喝茶抽烟，孝子孝眷们全部跪在老人面前，请求

老者开导。意思是家中老人归世，再也听不到他老人家的教诲了，请求乡里老者多多赐教、指

拨。 

   白族丧事活动，正如开头所言，它是一个系统，除了上述提到的这些环节外，还包括很多步骤

和因素，如祭奠、送殡、下葬、孝服、哭丧、祭祀等等，它们共同构成白族对死亡以及由死亡引

出的对生命、生活的态度、意义的表达。 

二、白族礼俗的教育内涵 

  从白族礼俗中的诞生之礼和丧葬之礼来看，白族礼俗蕴涵着民族教育的浓厚文化性格，而民族

教育的这种文化性格又使得民族教育本身以“和谐之道”来延续文化，传递文明，成为社会发展

的重要精神力量。 

  民族教育的“和谐之道”，是在尊重民族文化，承认多元文化价值共生共融的文化生态理念基

础上，强调民族文化精神熏陶下的人们所展开的各种文化行为，它们体现着民族共同体在认知、

思想意识、价值方面的一致性，以这种一致性来参与到天地系统的运行中，循“天地之理”，行

“天地之事”，表现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和谐”。 

  在白族的诞生之礼中，白族对生命的重视、期待是以尊重生命规律的方式进行的。婴儿降临人

世，参与到社会中来，给社会带来了新的生机。欢庆、祝福的“象征之物”以显象明白的“白语

意义”接纳新的社会力量，激发人们对生命意义的向往。而“头客”以“社会身份”的方式来演

示生命历程中的人生经验，人生酸甜苦辣，幸福需要争取。“满月客”则体现出生命的生态性，

即人与他者的关系，人需要与他人和谐相处。白族礼俗呈现出的教育过程是一种生命自然展开的

过程，并无“规制”存在，“人生之礼”的教育目的无形之中达成，在一种欢娱中人们懂得了

人、物、事的关系。 

   在白族的丧葬礼俗中，白族对“孝”、“死亡”、“社会秩序”的认识有着民族的独特理解。

人生是有意义的生活过程，理应积极投入到人世之中，创造幸福，并与家人分享快乐，特别是又

能让父母感受到子女对其的关系爱护，使其过得快乐。因此，白族对死亡的态度相对“超然”，

把死亡看成是“回家、归宿”，是回到自己生命起始之地。这样的死亡观念正好与积极的生活态

度构成白族积极的人生观。而这种人生观的“精神涵养”与丧葬礼俗教育密不可分。白族丧葬礼

俗中的“死亡准备”、“探望”等等环节，以直白的方式成为谈论的话题。把人生之理中的死亡

事实呈现给个体，并以分享“价值经验”的形式让病者接受“自然之理”，减少或消除恐惧。而

在丧葬“宴客”过程中，更是演绎了村寨社会秩序的“剧集”。招呼和监管宴客的过程的是一名

“总理”，是村寨中德高望重的长者，客人都遵从其调度。具体准备宴席的则由各种“非正式组

织”完成，中青年男女、儿童都分工进行不同的工作。在丧葬活动中，特别需要提到的一个“流



动性组织”的是，由刚结婚至38岁以下的“男性帮辈”（负责抬灵柩）和“女性帮辈”（负责各

种杂务），该组织的职能明确，其权力体现在对该“帮辈”中未到者（如外出打工等）的“惩

罚”，惩罚的方式主要是“交钱”，而“交钱”的多少是他们临时商议的结果。从丧葬礼俗中的

这些活动中，我们可以直接感受到白族社会秩序的一个基本情况，即尊敬长者、孝敬父母是为人

应奉行的基本道德，村里人与人之间互助是基本的人际交往原则，整个村寨或社会则在由人们共

同形成的秩序下运行。丧葬礼俗中这样的一个社会文化的存在和它所体现出来的白族的对“生的

入世，死的出世”、父母与子女、村民与村民、村民与社会之间的“和谐”，成为白族礼俗所起

到的重要教育作用，或者可说白族礼俗是一种重要的教育形式，而这种教育“形式”是在一种自

觉的状态下完成的，没有受到阻碍，自然生成。 

   至此，我们要进一步探讨的是白族礼俗中的教育为什么能成为一种“自觉的教育、文化的教

育、和谐的教育”？而现行的制度化教育却成为一种“规制的教育、工具的教育、单向的教

育”？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从白族礼俗中教育生成过程来加以理解。 

   第一，教育主体的开放性。在白族礼俗中，参与礼俗活动的主体是开放的，包括了白族村寨的

所有成员，成员之间没有存在“教育者”和“被教育者”的身份差别，他们是围绕着共同的“生

活场景或事件”而联系着的村寨成员，有着所有村寨成员应享有的“权利”，这种权利表现为人

们各自作出“属其所是”的行动。如，在白族诞生礼俗活动中，人们显现出对生命好奇、期待的

各种喜庆之事，而在丧葬礼俗活动中，人们自觉分工他们的任务，并声张他们对违背社会秩序的

愤怒（惩罚），这就是他们主体性的表达。白族礼俗活动中，教育主体和教育对象的界限是模糊

的，各种主体都在活动中体验着同样的主题，如生命、死亡、秩序。这就与制度化教育中，教育

者与受教育者之间的关系截然不同，白族礼俗活动教育打破了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在联系上的先天

差异性，而是作为教育或学习活动的共同的主体，并通过活动来实现对生活的共同构建。 

   第二，教育内容的生活性。白族礼俗中，虽然仪式和活动是围绕着一定主题展开的，但这个主

题都与他们的生活有关，或者说礼俗活动是他们生活内容的具体展现。在诞生礼俗中，“满月

客”当日，人们会携老扶幼带着鸡蛋、大米、红糖、鸡、猪腿、酒罐、衣帽、饰物等去做客祝

福，这既是新生命诞生的“盛会”，也是亲朋友好友的聚会，又是生活物质资料的“展览会”。

在这过程中，人们既相互谈论对新生儿健康、成长的话题，也谈论自家孩子的求学、生活琐事，

也交流彼此从事的生产生活经验。整个诞生礼俗活动的内容是人们社会生产生活的“人、物、

事”。而这些内容是村寨所有社会成员在日常生活中不断会碰到的问题，他们在经历这些内容的

过程中体验着对它的认知、理解、感悟。白族礼俗教育中的内容的真实性和生活化，使得教育主

体能面对问题本身，是对问题的“直面和介入”，而非“支解和观摩”。这就与制度化教育形成

鲜明对比，制度化教育下的教育内容往往是远离生活世界本身的“高阁之物”，教育主体特别是

教育对象没有接近“知识本身”的机会。 

   第三，教育过程的活动性。白族礼俗活动，是一个和谐的互动过程。这种互动过程不是仅仅行

动的存在，更主要的是行动者能在活动的过程中达成对“人、物、事”的精神性洞察，使活动中

的体验和相互交流的活动内容成为其生命的新的精神养料，推动他未来的生命世界。比如，参加

诞生礼的已婚未孕青年男女，通过观察抚育婴儿的生活物质资料以及长者对婴儿的关切之心和



“抱、哄”婴儿的方式，都能激起未来承担养育子女的“崇高精神”体验，这种“爱”的体验是

说教所无法实现的。再如，在白族丧葬礼俗中，人们自发的互助行为是以有形的“探望、工具提

供、分工事物”的活动中完成。在如此境遇中，人们既能在死者家属的悲痛中分享死亡与自己关

系的意义，也能在有序的丧葬活动中感受民族的认同。然而，在制度化教育里边，教育活动处在

“无活力”的场域中，教育主体之间、教育主体与教育内容之间是一种“照面”是接触，没有构

成思想的触动，是一种无生命的活动。 

三、白族礼俗的教育价值 

   白族礼俗活动的教育价值毋庸置疑，它是白族文化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礼俗活动中，白族

村寨的社会成员能感知“四时”之理，体察“人间百态”，感悟“生命意义”。可以说，白族礼

俗及活动是白族人民物质与精神生命的教育载体，发挥着“淳民风、启民智、新文明”的传承与

教化功能。 

（一）生命教育的价值。生命是一个历程，有起点和终点，是由生至死的过程。既然生命最终要

化为乌有，于是生命意义或价值的问题就成为人们不断探讨的哲学问题。可是，对生命意义或价

值的多种多样阐释都解不开人们对死亡的逃避与恐惧，因为死亡意味着生命意义或价值的追求变

得无意义，因为生命意义或价值是建立在“我在”或“我能意识”的精神支柱下，生命体拥有、

占有着“意义”，故人们不愿或不能接受生命与死亡的连接，自然也就不可能形成完整的生命

观。如何解决人类普遍面临的人生价值问题？在哲学或理论解答无法释怀人们对死亡的恐惧之

下，一个较好的解决途径是让他面对或见证死亡，体验死亡的事实，让其在感知中获得正确生死

观念。白族地区，人们的“生的入世，死的出世”的积极人生观就是在面对死亡事实的过程中形

成的。白族诞生礼俗中，人们对新生婴儿的各种祝福方式，都体现希望新生命在未来的人生旅途

中成就事业，享受生活的幸福。而在丧葬礼俗活动中的“准备阶段”或“探访”阶段则使人们在

生命尚存的时候直接面对死亡，通过一系列的活动让死者坦然面对死亡。在白族礼俗中传达的生

死观念以及白族人民对生死的积极态度，是白族礼俗及活动教育所体现出来的生命教育价值。 

（二）文化传承的价值。民族文化是语言、艺术、宗教杂糅的多元文化体，它集中体现于民族社

会成员举行的各种集体活动之中。在集体活动中，语言、艺术、宗教信仰共同出现，而这些体现

民族精神的文化就是在礼俗活动中得以薪火传承。如白族地区人们感恩、孝敬、敬畏、和谐的价

值理念和文化心理是在白族礼俗活动中潜移默化形成的。这一作用紧靠制度化教育是不可能的，

制度化教育对文化传承起到的作用更多在认知文化传承的重要性方面，而文化传承仅靠这一点是

不够的。正如，西南民族教育心理与研究中心张诗亚先生在“和谐之道与西南民族教育”一文中

指出，“西南的教育需研究多样性、立体的生态形成的立体的基因、物种、天地系统。这些东西

首先要得到保护，让它继续存在、良性发展。而不仅仅是开发。要保护它，要正确认识它，而前

提就是要尊重它。这些应该有相应的教育来予以保证即共生教育。”[1]换言之，文化传承需要相

应的教育来保证，而这种教育必须是能够与文化共生的教育，这种教育才能起到传承文化的作

用。而白族礼俗活动的教育价值正体现于此，它是与白族文化生活一体的教育形式。 

（三）民族认同的价值。所谓“民族文化认同”是指某一民族共同体的成员将自己和他人归属于

同一个民族，并对这个民族的包括价值取向、风俗习惯等在内的文化持亲近态度。当然，“民族



文化认同”不仅包括人们对自己民族的文化的态度，也包括人们对其他民族的文化的认识和接受

程度。在白族礼俗活动中，活动是由全体村寨成员参加的，这本身就是“民族文化认同”的表现

形式，而各种仪式活动或各种“非正式临时组织”对本民族社会秩序的遵循，则更清晰地呈现了

民族成员在“人、事、物”或对天地系统运行的共同的价值理解和外在行为模式。可以说，白族

礼俗活动使人们在交往过程中强化了民族精神的“属性”，发挥了强化民族认同的教育价值。 

（四）生态保护的价值。自然环境是人类生存的空间，生态的破坏将严重影响人们的物质与精神

生活，进而危机到文化的传承。因此，作为寻求传承文化的教育形式必须关注人类生存的环境，

即教育应是与生态环境共生的教育。白族群众的观念中，天地、日月、山川、河流、怪石、巨树

等自然界一切事物都有鬼有神，这种观念在白族许多地方的自然宗教崇拜有所体现，如大理地区

的“绕三灵”活动（“绕三灵”愿意是“绕山林”），剑川白族于每年夏初的“绕海会”，洱海

西山一带白族的“开山门”，鹤庆草海一带白族的“耍海”，这些与自然崇拜相关的礼俗活动的

举行，使人们在与自然交往的过程中，体验自然环境与人类休生与共的关系。当然，这种宗教礼

俗活动的教育生态保护价值不是单纯的体现在活动的举行上，而是在人们置身自然环境过程中的

自然环境之美的体验，而促发对自然环境的热爱。 

（五）社会和谐的价值。西南民族教育与心理研究中心张诗亚先生认为，“遵循和谐之道应理顺

四大关系：人类社会与自然、文化与文化、人与人和人自身内部”[1]。当然，张先生所说的和谐

之道的四大关系是在更广的意义上而言的，主要指西南民族文化多元共生与民族教育之间的关

系。但就其所体现出来的文化传承的思想来看，有着指导民族文化发展的普遍价值，因为从人类

社会历史演变过程来看，不同民族文化的形成就是人类在天地系统运行中对自然、社会的独特价

值系统，从其文化中体现的天地运行的“和谐之道”。正如，文章起始所言，白族是一个和谐的

民族，白族文化的和谐体现为追求人与神的和谐，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追求人与人的和谐，这

些和谐共同构成白族文化的“和谐之道”，它指导着 

（六）教育研究反思的价值 

  从上述白族礼俗的教育内涵和教育价值的阐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民族教育自身内聚的教育潜

力，即民族教育与民族文化共生共融的，这一点对教育研究有着积极的启示作用。众所周知，教

育研究中存在着各种“范式”，概括起来有“人文范式与科学范式”的区别，各有着研究教育的

不同路径，“人文范式”的教育研究强调教育要关注人的精神生命和意义的生成，而“科学范

式”的教育研究强调教育的客观性，把教育活动当成事实来研究。无可厚非，两种“范式”从教

育的精神层面与事实层面为各自研究提供“立论”依据。但这种仅仅依靠某一种研究范式想来研

究复杂的教育问题是不可能的，必然注定要失败。因此，对教育进行研究，不可能只从某种“范

式”出发，而应综合多种研究“范式”来看待教育问题，以形成对教育完整世界的理解，达到本

然的事实世界与精神世界的真实还原。 

  第一，以共同目的统一教育研究范式的割据思维。教育研究的共同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实现教育

与人、自然、社会的和谐关系，不论是“人文范式”还是“科学范式”都要为这个目的服务。所

以，在教育研究方法的认识上，一方面在综合不同研究范式解决教育问题的同时，更要注重综合

的教育研究范式切入教育文化生命的问题。比如，对在某一场域中的教育问题研究，“科学范



式”从事实层面揭示教育问题的各个因素及关系，“人文范式”从精神层面挖掘出主体的价值世

界在教育中的重要作用。但这两种研究范式如果仅仅停留在呈现“教育问题原貌”的基础上，没

有把这些“事实与精神”转化成一种“教育自觉”（人在天地系统中自然完成教育过程）的的

话，其研究的价值是不大的。与此相反，我们可以在白族礼俗活动中看到，礼俗活动的教育过程

是在人们参与自然、社会并与他人发生联系的生活中完成，以达到感知物质世界和构建设精神世

界的同一。 

  第二，以回归文化来实现教育研究的价值。从白族礼俗活动中，我们获知民族教育是植根于民

族文化的，民族教育功能或价值是在民族文化的涵养或民族文化活动过程达成的。民族教育的这

一特征说明，教育不是一个文化之外的东西，某一文化或场域中的教育都带有这个文化的生命。

因此，教育研究必须一方面关注教育者、受教育者、教育环境所居处的文化空间，使研究能遵循

文化的品性；另一方面，研究是一个连续性与文化发生联系的过程，也就是说教育研究必须要使

研究过程不断回归文化，把研究中获得的“事实与价值”在文化中检验与熏染，以使其与文化融

为一体。例如，在白族的丧葬礼俗中，礼俗教育的民族认同价值是在人们不断参与丧葬活动，

“接受与行使”互助活动的过程中完成，形成其必须“如此行为”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实践。所以

说，在许多教育研究中，人们仅仅是把研究程当成是教育的因素分析过程，而没有深入文化，融

于文化。 

   综上所述，白族礼俗是一种文化表达，它除具有丰富的教育内涵和多种教育价值之外，既为民

族教育与民族文化的和谐共生关系提供活的文化资源，也为教育研究开启新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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